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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講 

我
們
打
開
聖
經
，
讀
彼
得
後
書
第
一
章
第

2
節
，
﹁
願
恩
惠
、
平
安
因
你
們
認
識 

神
和
我
們
主
耶

穌
，
多
多
地
加
給
你
們
。
﹂ 

﹁
認
識
﹂
是
多
得
恩
惠
、
平
安
的
⽅
法 

﹁
恩
惠
、
平
安
﹂
是
我
們
每
一
個
基
督
徒
都
需
要
、
都
喜
歡
的
；
我
們
要
得
到
恩
惠
，
作
我
們
隨
時
的
幫

助
；
我
們
要
有
平
安
，
好
平
安
無
事
地
度
日
。
平
安
就
是
平
靜
、
安
穩
，
不
發
生
任
何
攪
擾
的
事
。
那
麼
，
怎

麼
能
夠
達
到
恩
惠
、
平
安
多
多
地
加
給
我
們
呢
？
聖
經
告
訴
我
們
一
個
法
子
，
也
就
是
彼
得
所
告
訴
我
們
的
法

子 —
—

﹁
因
認
識 

神
和
我
們
主
耶
穌
﹂
。
你
若
想
恩
惠
、
平
安
多
加
給
你
，
你
就
要
多
認
識 

神
。
﹁
認
識
﹂

是
我
們
能
夠
多
得
恩
惠
、
平
安
的
方
法
。
比
如
， 

神
是
怎
樣
的
一
位 

神
呢
？
為
什
麼
祂
願
意
給
我
們
恩
惠

呢
？
你
要
對 

神
有
認
識
；
你
若
對 
神
不
認
識
，
你
就
不
敢
向
祂
求
，
那
麼
，
你
就
得
不
著
，
你
也
沒
有
信
心

求
。
聖
經
裏
介
紹 

神
是
賜
諸
般
恩
典
的 
神
︵
彼
前
五

10
︶
。 

神
賜
給
我
們
很
多
的
恩
典
，
我
們
蒙
了 

神
的

恩
典
，
哪
些
恩
典
是 

神
給
我
們
的
呢
？
最
重
要
的
我
們
要
懂
得
，
第
一
個 

神
給
我
們
的
，
叫
﹁
赦
罪
之

恩
﹂
，
第
二
個 

神
給
我
們
的
，
叫
﹁
生
命
之
恩
﹂
。
除
了
這
兩
項
最
大
的
恩
典
以
外
， 

神
還
有
諸
般
的
恩

典
，
你
若
有
信
心
，
你
若
認
識 

神
、
懂
得 

神
，
你
就
可
以
﹁
恩
上
加
恩
﹂
。 

神
那
許
多
的
恩
典
，
你
都
可
以

享
受
、
你
都
可
以
得
著
。
這
就
是
認
識 

神
，
你
還
要
認
識
得
很
清
楚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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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法
彰
顯 

神
的
公
義
，
耶
稣
基
督
彰
顯 

神
的
慈
愛 

現
在
我
們
就
把
認
識 

神
和
認
識
耶
穌
基
督
能
夠
得
著
恩
惠
、
平
安
的
原
因
，
先
給
大
家
詳
細
地
解
釋
、

說
明
，
這
是
有
原
理
的
。
第
一
，
我
們
要
認
識 

神
是
豐
滿
的
，
祂
的
恩
典
是
無
窮
無
盡
的
。
第
一
個
就
是
認
識 

神
的
豐
滿
，
在
約
翰
福
音
第
一
章
第

16
節
說
，
﹁
從
祂
豐
滿
裏
，
我
們
都
領
受
了
，
而
且
恩
上
加
恩
。
﹂
﹁
從

祂
豐
滿
的
恩
典
裏
﹂
，
原
文
沒
有
﹁
恩
典
﹂
二
字
，
就
是
﹁
從
祂
的
豐
滿
裏
﹂
。
那
麼
，
加
上
﹁
恩
典
﹂
，
就

是
﹁
從
祂
豐
滿
的
恩
典
裏
，
我
們
都
領
受
了
，
而
且
恩
上
加
恩
。
﹂
所
以
，
聖
經
裏
說
，
律
法
是
藉
著
摩
西
傳

的
，
恩
典
都
是
由
耶
穌
基
督
來
的
︵
約
一

17
︶
。
﹁
從
祂
豐
滿
的
恩
典
裏
，
我
們
都
領
受
了
，
而
且
恩
上
加

恩
。
﹂ 

摩
西
的
時
代
， 
神
彰
顯
了
祂
的
公
義
。 

神
藉
著
摩
西
頒
佈
了
律
法
；
頒
佈
律
法
的
時
候
，
在
西
奈
山
上

有
雷
轟
、
閃
電
、
冰
雹
、
大
聲 …

…

︵
出
十
九

16
、
出
廿

18
︶
把
以
色
列
人
都
嚇
壞
了
、
都
嚇
破
了
膽
，
所

以
他
們
不
敢
聽 

神
的
話
，
就
對
摩
西
說
，
﹁
好
了
、
好
了
，
有
什
麼
話
讓 

神
跟
你
說
，
你
再
傳
給
我
們
，
不

要
讓 

神
直
接
向
我
們
說
話
了
。
﹂
︵
出
廿

19
︶
他
們
非
常
地
害
怕
，
所
以
， 

神
的
威
嚴
驚
天
動
地
， 

神
頒

佈
的
律
法
是
極
其
威
嚴
的
，
把 

神
的
嚴
厲
就
表
明
出
來
了
，
因
此
，
律
法
表
明
了 

神
的
公
義
和
嚴
厲
。 

神
是

公
義
的 

神
，
是
公
道
、
正
義
的
；
但
凡
有
一
點
點
歪
曲
、
不
法
， 

神
都
要
刑
罰
、
要
審
判
，
這
就
是
舊
約
。

律
法
是
藉
著
摩
西
傳
的
，
摩
西
頒
佈
了
一
個
非
常
嚴
厲
、
非
常
威
嚴
的
律
法
，
但
恩
典
都
是
由
耶
穌
基
督
來

的
，
這
就
是
我
們
要
認
識 

神
和
認
識
基
督
的
原
因
。
當
基
督
一
來
，
恩
典
就
開
始
了
，
因
為
恩
典
是
藉
著
耶
穌

基
督
來
的
。
律
法
是
藉
著
摩
西
傳
的
，
恩
典
是
藉
著
耶
穌
基
督
來
的
︵
約
一

17
︶
，
耶
穌
基
督
把
真
理
和
恩

典
帶
來
給
我
們
；
道
成
了
肉
身
，
充
充
滿
滿
地
有
恩
典
、
有
真
理
︵
約
一

14
︶
。
所
以
，
耶
穌
來
了
，
充
充

滿
滿
地
有
恩
典
、
有
真
理
。
那
麼
，
耶
穌
來
了
，
祂
表
現
什
麼
呢
？
表
現 

神
的
愛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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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是
公
義
的
、
也
是
慈
愛
的 

神
不
只
於
是
公
義
的 

神
， 

神
也
是
愛
的 

神
。 

神
是
公
義
和
慈
愛
相
等
、
相
平
的
，
但 

神
先
藉
著
頒

佈
律
法
將
公
義
表
明
出
來
，
因
為
公
義
是
立
天
地
之
大
法
，
若
沒
有
公
義
，
天
地
就
不
能
正
常
運
作
，
所
以
，

律
例
、
典
章
、
法
度
是
公
義
的
大
法
，
是
天
地
賴
以
運
作
、
賴
以
存
活
的
。
宇
宙
萬
有
若
沒
有
公
義
，
就
會
亂

七
八
糟
、
沒
有
秩
序
，
就
都
會
壞
了
。
所
以 

神
先
要
有
一
個
嚴
厲
的
法
度
，
錯
一
點
都
不
行
。
但 

神
不
只
於

有
法
， 

神
還
有
恩
，
這
就
是
說 

神
有
公
義
、
也
有
慈
愛
； 

神
的
公
義
有
多
大
， 

神
的
慈
愛
就
有
多
豐
盛
。
這

就
是
認
識 

神
第
一
要
緊
的
事
， 

神
是
公
義
、
慈
愛
相
平
衡
的
。 

今
天
有
些
傳
道
人
只
講 

神
的
愛
，
不
講 

神
的
公
義
，
不
講
律
法
、
也
不
講
審
判
。
他
們
說
，
﹁
現
在
是

恩
典
時
代
，
律
法
完
全
都
不
用
了
。
﹂
這
是
錯
誤
的
。
沒
有
律
法
，
怎
麼
能
夠
顯
出
恩
典
來
呢
？
所
謂
﹁
法
外

施
恩
﹂
，
正
是
因
為
有
法
，
才
有
恩
；
恩
與
法
這
兩
個
是
平
衡
的
。
在
法
裏
，
我
們
是
該
死
的
；
在
恩
裏
，
我

們
才
得
救
了
。
若
沒
有
法
，
我
們
得
救
也
沒
有
根
據
，
什
麼
叫
得
救
呢
？
根
本
就
不
需
要
得
救
了
。
所
以
，
現

在
講
道
講
得
都
偏
了
，
光
講 

神
的
愛
，
但 

神
的
公
義
、 

神
的
律
法
都
不
講
了
。
那
就
無
法
無
天
了
，
無
法
就

無
天
了
！
愛
也
就
不
值
錢
了
！
為
什
麼
呢
？
因
為
這
就
好
像
說 

神
愛
人
，
你
是
罪
人
、
即
使
你
犯
了
法
也
該
愛

你
，
其
實
不
是
這
麼
回
事
！
而
是
因
為
我
們
都
該
死
，
我
們
都
犯
了
法
，
是 

神
特
別
施
恩
典
，
把
我
們
這
些
犯

法
的
人
從
死
亡
裏
救
出
來
，
這
才
叫
﹁
恩
典
﹂
。
所
以
，
這
兩
個
必
須
講
清
楚
。
今
天
光
講 

神
就
是
愛
、 

神

就
是
愛 …

…

就
講
偏
了
。
簡
單
地
說
，
真
理
要
平
衡
，
有
公
義
、
有
恩
慈
，
有
慈
愛
、
有
嚴
厲
，
有
律
法
、
有

恩
典
，
這
才
叫
平
衡
。
假
如
，
你
光
講
一
個
，
就
偏
了
。
這
在
聖
經
裏
叫
什
麼
呢
？
烤
糊
的
餅
。
你
光
講
一
方

面
，
就
講
得
離
譜
了
，
好
比
一
個
本
來
平
衡
的
東
西
，
你
不
講
那
邊
，
光
講
這
邊
，
就
會
偏
向
一
邊
歪
過
來
，

這
就
叫
﹁
歪
理
﹂
，
不
叫
﹁
真
理
﹂
了
。
真
理
是
必
須
平
衡
的
，
講
公
義
、
也
要
講
慈
愛
；
講
律
法
、
也
要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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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
典
；
講
嚴
厲
、
也
要
講
恩
慈
，
是
互
相
平
衡
的
。
假
如
你
光
講
一
邊
，
另
一
邊
根
本
不
講
，
就
糟
了
。
所

以
，
今
天
教
會
所
傳
的
信
息
很
可
怕
，
光
講
慈
愛
，
甚
至
連
同
性
戀
、
一
切
的
淫
亂
、
一
切
的
犯
罪 …

…
 

神
統

統
都
愛
，
沒
有
公
義
、
沒
有
聖
潔
。
公
義
都
不
講
了
，
光
講
愛
，
說
實
在
的
，
這
樣
的
愛
是
歪
理
、
不
是
真

理
。
我
今
天
大
膽
地
說
，
若
你
只
講
一
方
面
、
不
講
另
一
方
面
，
兩
邊
不
平
衡
；
一
個
太
輕
、
一
個
太
重
，
甚

至
於
一
個
有
、
一
個
沒
有
，
就
糟
糕
了
，
那
叫
﹁
歪
理
﹂
，
不
是
﹁
真
理
﹂
。
真
理
必
須
兩
面
平
衡
。 

神
將
⼈
圈
在
律
法
之
下
，
等
候
救
恩 

我
們
從
這
裏
就
知
道
， 

神
是
公
義
的
，
在
舊
約 

神
先
把
公
義
彰
顯
出
來
。 

神
為
什
麼
要
先
把
公
義
彰

顯
出
來
呢
？
因
為
人
犯
罪
了
，
﹁
罪
是
從
一
人
入
了
世
界
，
死
又
是
從
罪
來
的
；
於
是
死
就
臨
到
眾
人
，
因
為

眾
人
都
犯
了
罪
。
﹂
︵
羅
五

12
︶
你
想
想
看
， 

神
若
不
頒
佈
律
法
、
不
彰
顯
公
義
，
那
還
了
得
？
所
以
，
律

法
就
變
成
一
個
框
子
，
把
人
先
放
在
律
法
之
下
圈
住
。 

神
把
這
些
有
罪
的
人
、
喜
歡
犯
罪
的
人
︵
因
為
罪
從
一

人
入
了
世
界
，
以
至
子
子
孫
孫
都
有
了
罪
的
遺
傳
基
因
︶
，
先
用
律
法
框
起
來
，
然
後
讓
他
們
等
候
救
恩
。
因

為
人
犯
了
罪
，
假
如 

神
不
管
，
人
的
罪
惡
逐
漸
大
起
來
，
就
不
得
了
，
那
第
二
次
洪
水
、
第
三
次
洪
水
的
審
判

不
都
要
臨
到
世
人
嗎
？
無
論
有
多
少
人
都
要
被
消
滅
！
因
為
人
罪
大
惡
極
， 

神
一
定
要
審
判
！
當
初 

神
用
洪

水
滅
掉
挪
亞
那
一
代
的
人
，
正
是
因
為
人
不
敬
虔
到
了
極
點
。
還
有
所
多
瑪
、
蛾
摩
拉
、
洗
扁
、
押
瑪
、
瑣
珥

︵
後
來
只
留
下
了
一
個
小
城
，
就
是
在
死
海
邊
上
的
瑣
珥
︶
， 

神
從
天
降
火
把
他
們
滅
掉
了
，
那
是
什
麼
意
思

呢
？
那
就
是
因
著 

神
的
聖
潔
、 

神
的
公
義
，
這
些
有
罪
的
人
非
滅
不
可
。 

可
是 

神
又
給
人
留
下
一
個
機
會
，
就
頒
佈
律
法
，
用
律
法
來
把
人
圈
住
，
讓
人
不
要
壞
得
太
快
。
所

以
，
到
底
還
是
有
一
個
律
法
把
人
圈
住
了
。
聖
經
加
拉
太
書
第
三
章
第

23
到

25
節
就
特
別
說
到
這
個
道
理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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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救
恩
沒
有
來
之
前
，
人
被
圈
在
律
法
之
下
，
等
候
救
恩
；
當
救
恩
來
了
，
律
法
就
沒
有
用
了
、
就
不
需
要

了
。
所
以
，
在
聖
經
裏
有
一
個
原
則
， 

神
是
公
義
的
、 

神
也
是
慈
愛
的
， 

神
頒
佈
律
法
，
用
律
法
把
人
圈
住

以
後
，
就
預
備
了
救
恩
。
﹁
及
至
時
候
滿
足
， 

神
就
差
遣
祂
的
兒
子
，
為
女
子
所
生
，
且
生
在
律
法
以
下
，
要

把
律
法
以
下
的
人
贖
出
來
，
叫
我
們
得
著
兒
子
的
名
分
。
你
們
既
為
兒
子
， 

神
就
差
祂
兒
子
的
靈
進
入
你
們
的

心
，
呼
叫
：
﹃
阿
爸
，
父
！
﹄
﹂
︵
加
四

4
!

6
︶
所
以 

神
先
頒
佈
律
法
是
因
為
人
；
若
不
頒
佈
的
話
，
還

不
等
主
耶
穌
來
，
整
個
人
類
就
完
了
，
全
部
都
敗
壞
了
。
那
麼
， 

神
就
留
下
一
批
人
、
就
保
留
了
一
個
純
正
的

種
族 —

—

以
色
列
人
！
他
們
被
看
守
在
律
法
之
下
，
這
律
法
非
常
得
嚴
厲
，
使
他
們
能
等
候
主
耶
穌
把
恩
典
帶

來
。
所
以
，
是
先
律
法
頒
佈
、
先
有
一
個
非
常
嚴
厲
的
律
法
，
彰
顯 

神
的
公
義
、
彰
顯 

神
的
嚴
厲
，
彰
顯 

神

對
不
法
、
不
潔
、
不
義
、
不
虔
是
多
麼
得
深
惡
痛
絕
！
以
此
來
表
明 

神
是
非
常
嚴
厲
的
；
但
恩
典
是
藉
著
耶
穌

基
督
來
的
。
律
法
在
先
、
恩
典
在
後
，
是
什
麼
原
因
呢
？
就
是
讓
人
知
道
，
在
律
法
中
，
我
們
都
活
不
了
，
我

們
都
是
死
路
一
條
；
惟
有
恩
典
把
我
們
這
些
生
在
律
法
以
下
的
人
，
從
律
法
中
救
出
來
，
得
著
兒
子
的
名
分
。

我
這
樣
解
釋
，
弟
兄
姊
妹
們
就
明
白
了
，
所
以
，
你
要
認
識 

神
， 

神
是
公
義
的
， 

神
也
是
慈
愛
的
。 

耶
穌
基
督
帶
來
﹁
赦
罪
之
恩
﹂ 

當
人
犯
罪
以
後
， 

神
的
公
義
就
顯
明
了
， 

神
用
公
義
的
律
法
做
一
個
圈
子
，
把
人
圈
著
，
讓
人
等
候
祂

的
恩
典
來
到
。
所
以
，
耶
穌
來
了
，
祂
釘
十
字
架
為
我
們
贖
罪
，
把
人
類
的
罪
都
除
去
了
， 

神
的
愛
就
臨
到
眾

人
，
這
就
叫
﹁
恩
典
﹂
。
這
第
一
個
叫
﹁
赦
罪
之
恩
﹂
，
就
是
彼
得
被
天
使
放
出
來
以
後
所
傳
講
的
信
息
。
在

使
徒
行
傳
第
五
章
第

20
節
，
說
﹁
你
們
去
站
在
殿
裏
，
把
這
生
命
的
道
都
講
給
百
姓
聽
。
﹂
彼
得
就
傳
講
這
生

命
的
道
，
彼
得
，
說
﹁
順
從 

神
，
不
順
從
人
，
是
應
當
的
。
﹂
︵
徒
五

29
︶
﹁ 

神
的
兒
子
來
了
，
你
們
把
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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釘
了
十
字
架
， 

神
卻
將
祂
高
舉
，
將
悔
改
的
心
和
赦
罪
的
恩
賜
給
以
色
列
人
。
﹂
︵
徒
五

30
!

31
︶
。
所

以
， 

神
把
一
個
﹁
赦
罪
之
恩
﹂
賜
給
全
人
類
。
人
有
罪
，
無
法
自
贖
，
弄
些
牛
啊
、
羊
啊
，
不
過
是
表
演
、
表

演
，
讓
人
想
起
自
己
是
個
罪
人
；
那
些
牛
羊
絕
對
不
能
除
罪
︵
來
十

3
!

4
︶
。
一
頭
牛
豈
能
代
替
人
呢
？

一
隻
羊
怎
麼
能
代
替
我
們
呢
？
人
生
命
的
價
值
多
高
呢
？
一
隻
羊
怎
麼
可
以
贖
人
呢
？
一
百
隻
羊
、
一
千
隻
羊

也
不
行
！
所
以
，
希
伯
來
書
第
十
章
就
說
，
﹁
但
這
些
祭
物
是
叫
人
每
年
想
起
罪
來
，
﹂
︵
來
十

3
︶
讓
我
們

知
道
我
們
是
個
罪
人
，
我
們
要
等
候
那
真
正
的 

神
的
羔
羊
。 

猶
太
人
都
在
那
裏
等
，
他
們
等
候
一
位
救
贖
主
來
到
，
約
伯
在
約
伯
記
第
十
九
章
第

25
節
說
，
﹁
我
知

道
我
的
救
贖
主
活
著
，
末
了
必
站
立
在
地
上
。
﹂
他
們
都
在
盼
望
救
贖
主
。
連
亞
伯
拉
罕
遠
遠
看
見
，
都
歡
喜

快
樂
，
這
是
在
約
翰
福
音
第
八
章
，
主
耶
穌
說
的
，
﹁
你
們
的
祖
宗
亞
伯
拉
罕
歡
歡
喜
喜
地
仰
望
我
的
日
子
，

既
看
見
了
，
就
快
樂
。
﹂
︵
約
八

56
︶
所
以
，
弟
兄
姊
妹
們
就
知
道
， 

神
的
救
恩
是
表
現 

神
的
慈
愛
。
但
慈

愛
和
公
義
必
須
平
衡
，
不
能
光
講
慈
愛
，
若
光
講
慈
愛
就
亂
了
，
好
像 

神
什
麼
都
不
管
， 

神
對
罪
惡
也
不
刑

罰
了
，
這
就
不
對
了
。 

神
是
先
用
律
法
、
公
義
，
對
付
罪
，
對
付
人
的
污
穢
、
骯
髒
，
甚
至
於
人
曾
兩
次
被 

神
完
全
消
滅
。
洪
水
一
次
，
所
多
瑪
、
蛾
摩
拉
一
次
，
將
來
還
有
一
次
。
彼
得
後
書
第
三
章
第

7
節
就
說
，

﹁
但
現
在
的
天
地
還
是
憑
著
那
命
存
留
，
直
留
到
不
敬
虔
之
人
受
審
判
遭
沉
淪
的
日
子
，
用
火
焚
燒
。
﹂ 

神
用

能
力
造
成
的
物
質
，
將
來
都
要
還
原
成
為
能
力
，
就
變
成
火
，
有
形
質
的
都
要
被
燒
掉
，
這
是
非
常
科
學
的
。 

所
以 

神
給
人
的
恩
典
是
什
麼
呢
？ 

神
給
人
的
第
一
個
恩
典
就
是
﹁
赦
罪
之
恩
﹂
，
耶
穌
基
督
用
無
窮
生

命
的
代
價
，
替
全
人
類
贖
罪
，
把
我
們
這
些
渺
小
的
、
有
限
的
生
命
都
贖
出
來
。
將
來
你
若
被
定
罪
，
不
是
因

為
你
的
罪
不
能
被
贖
，
而
是
因
為
你
不
信 

神
兒
子
耶
穌
基
督
的
名
；
不
信
的
就
被
定
罪
︵
約
三

18
︶
，
這
是

要
特
別
說
明
的
。
因
為
只
要
你
一
承
認
耶
穌
、
一
接
受
十
字
架
的
救
恩
，
你
的
罪
就
一
筆
勾
銷
了
。
因
為
耶
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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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督
用
無
窮
生
命
的
代
價
，
把
你
這
個
小
生
命
從
律
法
之
下
贖
出
來
了
。
你
犯
了
罪
，
要
賠
上
一
條
命
，
但
耶

穌
用
無
窮
之
生
命
的
那
個
命
，
來
贖
我
們
這
些
有
限
的
命
，
能
贖
多
少
呢
？
就
是
把
全
世
界
的
人
、
歷
世
歷
代

的
人
都
贖
光
了
，
還
有
餘
，
因
為
祂
是 

神
的
兒
子
，
祂
是 

神
的
生
命
、
是
無
窮
的
生
命
，
這
就
叫
﹁
赦
罪
之

恩
﹂
。 

為
什
麼
叫
﹁
赦
罪
之
恩
﹂
呢
？
因
為
你
若
想
拿
錢
來
買
這
無
窮
的
生
命
替
你
贖
罪
，
是
不
可
能
的
！
任

何
人
沒
有
這
個
財
富
、
沒
有
足
夠
的
錢
財
能
夠
買
這
無
窮
的
生
命
來
替
你
贖
罪
。
買
隻
羊
可
以
、
買
頭
牛
可

以
，
買
一
千
頭
牛
、
一
千
隻
羊
都
可
以
，
就
像
古
時
候
的
所
羅
門
王
獻
祭
都
是
用
幾
千
隻
羊
，
這
對
君
王
來

說
，
是
可
以
辦
到
的
。
但
這
一
個
無
窮
的
生
命
，
就
是
把
全
宇
宙
拿
去
換
也
不
行
，
因
為
這
個
生
命
是
創
造
諸

天
宇
宙
萬
有
、
充
滿
宇
宙
萬
有
的
，
這
樣
一
個
大
能
量
的
生
命
，
沒
有
法
子
買
。
那 

神
要
怎
麼
救
我
們
呢
？
就

白
給
，
不
要
錢
！
白
給
的
就
叫
恩
典
，
因
為
你
出
不
起
。
既
然
你
出
不
起
， 

神
就
說
，
﹁
好
了
，
那
就
白
送

你
。
﹂
但
你
要
信
，
你
要
出
一
點
點
的
代
價
，
就
是
﹁
信
﹂
。
你
信 

神
， 

神
是
義
的 

神
，
這
裏
還
要
說
明
，

﹁
福
音
﹂
是
表
明 

神
的
義 —

—
 

神
的
義
就
在
這
福
音
上
顯
明
出
來
了
。
我
們
雖
然
對 

神
犯
罪
、
墮
落
、
悖

逆
、
忘
恩
負
義
，
對 

神
完
全
不
義
；
但 
神
卻
大
仁
大
義
，
祂
還
是
愛
我
們
，
祂
為
我
們
預
備
了
救
恩
，
把
祂

兒
子
的
生
命
拿
出
來
，
賠
我
們
、
救
我
們
，
這
就
是
義
，
所
以
，
﹁ 

神
的
義
正
在
這
福
音
上
顯
明
出
來
﹂
︵
羅

一

17
︶
，
這
就
叫
﹁
赦
罪
之
恩
﹂
。 

耶
穌
基
督
帶
來
﹁
⽣
命
之
恩
﹂ 

神
造
人
的
計
畫
，
本
來
是
讓
人
吃
生
命
樹
的
果
子
，
得
永
遠
的
生
命
，
永
遠
活
著
； 

神
的
計
畫
是
讓
人

得
永
生
，
因
為 

神
在
人
身
上
有
好
多
預
定
的
美
意
。
但
人
被
撒
但
騙
了
，
吃
了
分
別
善
惡
樹
的
果
子
，
﹁
罪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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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一
人
入
了
世
界
，
死
又
是
從
罪
來
的
﹂
︵
羅
五

12
︶
，
人
就
得
不
著
生
命
，
反
而
死
了
。
耶
穌
基
督
替
我
們

死
以
後
，
祂
還
把
永
遠
的
生
命
的
﹁
種
﹂
，
就
是
祂
自
己
，
放
到
我
們
裏
頭
；
祂
把
永
遠
的
生
命
分
給
我
們
，

所
以
，
耶
穌
基
督
又
給
我
們
一
個
永
遠
的
生
命
。
這
永
遠
的
生
命
也
是
恩
、
也
不
要
錢
。
為
什
麼
不
要
錢
呢
？

因
為
你
花
不
起
、
也
出
不
起
，
永
遠
的
生
命
值
多
少
錢
呢
？
我
們
這
七
、
八
十
年
的
生
命
都
很
值
錢
。
有
時

候
，
人
到
臨
終
快
要
咽
氣
之
前
，
兒
女
就
托
醫
生
說
，
﹁
拜
託
、
拜
託
，
給
他
打
一
針
讓
他
多
活
幾
分
鐘
、
多

說
幾
句
話
，
他
還
有
些
遺
產
沒
有
交
代
，
我
們
不
知
道
那
些
錢
放
在
哪
裏
，
讓
他
說
一
說
。
﹂
為
了
那
一
針
，

幾
十
萬
就
打
下
去
了
，
不
過
是
延
遲
幾
分
鐘
而
已
，
讓
他
能
夠
說
幾
句
話
。
那
麼
，
無
窮
的
生
命
、
永
遠
的
生

命
值
多
少
錢
呢
？
沒
有
法
子
計
算
，
所
以
，
這
個
生
命
也
是
白
給
的
。
人
只
要
﹁
信
﹂
，
你
就
能
得
永
生
。

﹁
信
子
的
人
有
永
生
；
不
信
子
的
人
得
不
著
永
生
， 

神
的
震
怒
常
在
他
身
上
。
﹂
︵
約
三

36
︶
，
所
以
，
這

個
永
生
不
是
花
錢
的
，
乃
是
﹁
信
﹂
。
耶
穌
從
死
裏
復
活
，
就
證
明
祂
的
生
命
是
不
死
的
、
是
活
到
永
永
遠
遠

的
。
所
以
，
你
只
要
接
受
祂
作
你
的
生
命
，
祂
進
到
你
裏
面
來
，
你
就
得
了
永
生
；
你
雖
然
死
了
，
也
必
復
活

︵
約
十
一

25
︶
，
這
就
是
﹁
恩
﹂
，
這
叫
什
麼
恩
呢
？
一
個
叫
﹁
赦
罪
之
恩
﹂
，
一
個
叫
﹁
生
命
之
恩
﹂
，

這
兩
個
都
是
不
要
錢
的
，
都
叫
﹁
恩
﹂
。 

神
喜
愛
施
恩
，
樂
意
使
我
們
恩
上
加
恩 

但
因
著
我
們
要
走
天
路
，
我
們
在
地
上
還
有
很
多
的
難
處
，
還
有
撒
但
扯
後
腿
。
耶
穌
傷
了
牠
的
頭
，

牠
要
傷
了
耶
穌
基
督
的
腳
後
跟
；
牠
還
要
來
攪
擾
我
們
這
些
走
天
路
的
人
，
所
以
，
我
們
還
需
要
恩
典
。
這
叫

什
麼
呢
？
這
叫
﹁
恩
上
加
恩
﹂
。
所
以
， 

神
要
用
恩
典
托
住
我
們
走
這
條
天
路
。
你
若
想
多
得
恩
惠
，
你
就
要

對 

神
有
認
識
， 

神
是
賜
諸
般
恩
典
的 

神
。
祂
坐
的
寶
座
叫
作
﹁
施
恩
的
寶
座
﹂
，
祂
的
名
字
是
﹁
賜
諸
般
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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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
的 

神
﹂
。
祂
的
性
格
更
好
了
，
你
若
認
識
一
個
人
，
就
要
懂
得
他
的
性
格
。
人
各
有
所
好
，
比
如
，
有
的
人

喜
歡
下
象
棋
，
你
若
投
其
所
好
，
你
就
跟
他
下
下
棋
，
他
就
高
興
了
，
他
就
跟
你
作
好
朋
友
。
有
的
人
好
喝

酒
，
你
若
要
跟
他
作
好
朋
友
，
你
也
必
須
陪
他
喝
兩
盅
，
你
多
陪
他
喝
喝
酒
，
他
就
會
對
你
很
好
，
到
時
候
他

就
會
去
找
你
，
這
叫
﹁
投
其
所
好
﹂
。
還
有
的
人
喜
歡
打
籃
球
，
他
找
不
到
伴
兒
，
你
陪
他
打
球
，
他
就
很
高

興
。
像
我
的
太
太
喜
歡
打
網
球
，
若
有
人
陪
她
打
網
球
，
她
就
樂
得
不
得
了
，
簡
直
是
情
同
知
己
，
你
若
陪
她

打
網
球
，
她
就
高
興
得
不
得
了
。
所
以
，
弟
兄
姊
妹
們
就
知
道
，
人
各
有
所
好
。
那
麼 

神
喜
好
什
麼
呢
？
在
彌

迦
書
第
七
章
說
， 
神
﹁
喜
愛
施
恩
﹂
︵
彌
七

18
︶
，
祂
太
喜
歡
施
恩
了
。
為
什
麼 

神
喜
愛
施
恩
呢
？
我
們
要

有
一
個
合
理
的
解
釋
，
因
為 

神
是
豐
滿
。
我
要
把
這
個
原
則
告
訴
弟
兄
姊
妹
，
這
就
是
宇
宙
的
奧
秘
， 

神
太

豐
滿
了
， 

神
的
豐
滿
取
之
不
盡
、
用
之
不
竭
的
；
祂
太
多
了
，
祂
喜
歡
把
祂
所
有
的
給
那
些
相
信
祂
、
愛
祂
、

懂
得
祂
的
人
，
也
就
是
投
其
所
好
的
人
。
這
和
交
朋
友
是
一
樣
的
道
理
。 

我
們
知
道 

神
是
喜
愛
施
恩
的
，
祂
特
別
喜
歡
你
到
祂
面
前
來
，
向
祂
求
恩
典
，
祂
會
很
高
興
，
祂
喜
歡

施
恩
。
你
若
認
識
這
個
原
則
，
那
你
可
是
好
處
多
多
了
，
為
什
麼
呢
？
你
就
知
道
要
用
信
心
求
祂
，
我
們
得
救

是
本
乎
恩
，
因
著
信
︵
弗
二

8
︶
。 
神
的
恩
典
太
多
了
，
取
之
不
盡
、
用
之
不
竭
，
祂
有
諸
般
的
恩
典
願
意

給
人
，
但
是
你
要
信
，
所
以
，
﹁
人
非
有
信
，
就
不
能
得 

神
的
喜
悅
；
因
為
到 

神
面
前
來
的
人
，
必
須
信
有 

神
，
且
信
祂
賞
賜
那
尋
求
祂
的
人
。
﹂
︵
來
十
一

6
︶
。 

神
喜
愛
施
恩
，
你
只
要
到
祂
面
前
尋
找
祂
、
到
祂

施
恩
的
寶
座
前
接
觸
祂
，
祂
的
靈
也
叫
﹁
施
恩
的
靈
﹂
，
就
施
恩
於
你
。
你
若
認
識 

神
， 

神
喜
愛
施
恩
，
祂

又
豐
滿
；
你
若
帶
著
信
心
到
祂
面
前
來
，
絕
不
會
空
手
而
回
，
一
定
是
﹁
恩
上
加
恩
﹂
。 

這
就
是
我
要
介
紹
給
弟
兄
姊
妹
的
，
我
若
不
講
，
你
就
不
知
道
，
你
就
不
敢
到 

神
面
前
來
求
恩
；
若
你

知
道
，
就
能
投
其
所
好
， 

神
喜
愛
施
恩
，
你
就
多
要
一
點
恩
典
。
我
告
訴
你
，
祂
越
給
你
，
越
高
興
。 

神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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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給
得
很
吝
嗇
的
，
說
﹁
給
你
太
多
了
，
下
次
不
要
來
了
。
﹂
不
！
你
不
要
做
祂
不
喜
歡
的
事
，
你
要
活
在
祂

的
恩
典
中
，
你
要
討
祂
的
喜
歡
，
你
要
懂
得
頌
讚
、
虔
誠
、
敬
畏
，
你
要
經
常
到
祂
面
前
來
求
恩
典
。
我
告
訴

你
，
祂
的
恩
典
多
得
不
得
了
，
祂
喜
愛
施
恩
，
施
恩
是
祂
的
嗜
好
。
聖
經
裏
說
， 

神
喜
愛
施
恩
，
因
為 

神
太

多
了
，
取
之
不
盡
、
用
之
不
竭
，
祂
給
了
以
後
還
有
。 

神
不
像
我
們
，
我
們
不
能
給
人
什
麼
，
我
們
給
了
，
自

己
就
沒
有
了
，
我
們
還
怎
麼
給
呢
？
來
兩
個
人
就
不
行
了
，
來
一
個
人
還
可
以
馬
馬
虎
虎
，
說
﹁
給
你
吧
，
我

沒
有
也
算
了
。
﹂
但 

神
不
是
這
樣
， 

神
是
取
之
不
盡
、
用
之
不
竭
，
豐
滿
到
永
遠
。
今
天
我
把
多
得 

神
恩

惠
、
平
安
的
秘
訣
︵
這
也
是
一
個
奧
秘
︶
告
訴
弟
兄
姊
妹
們
，
你
以
後
就
能
多
得
恩
典
。
恩
惠
、
平
安
要
從 

神

那
裏
，
多
多
地
加
給
你
們
。 


